
 
 

立法會 CB(2)1671/2024(01)號文件  
 
2024 年 12 月 17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 

「貿易單一窗口」的最新發展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貿易單一窗口」（「單一窗口」）

的最新發展，以及就《進出口條例》（第 60 章）及其他相關
法例作出的修訂建議，以實施「單一窗口」第三階段。  
 
 
背景 

 
2. 政府推出「單一窗口」，提供一站式電子平台，供業

界提交「企業對政府」貿易文件，作報關及貨物清關之用。

實施「單一窗口」是一項大型業務和運作流程改革項目，全

面更新及完善參與的政府部門和業界之間提交文件的工作

流程，同時提升香港的貨物清關效率，有助維持香港作為重

要國際貿易中心和物流樞紐的地位。政府正分三階段實施

「單一窗口」。我們曾於 2018、2019、2022 及 2023 年向委
員匯報實施「單一窗口」的進展。  
 
 
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 

  

3. 「單一窗口」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分別於 2020 年和
2023 年全面投入服務，共涵蓋 42 類貿易文件，主要是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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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管制貨品所須的進出口牌照／許可證（詳見附件）。為配

合「單一窗口」推出，香港海關於 2018 年成立貿易單一窗口
科，負責營運及維護相關資訊科技系統，並支援業界使用系

統。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單一窗口」的登記用戶約有 5 700
個，發出的牌照／許可證超過 275 000 張。現時第一階段的
使用率（即透過「單一窗口」所發出牌照／許可證佔總數之

比例）約 90%，部分牌照／許可證的使用率更一直維持在
100%。第二階段的使用率約 23%，並正穩步上升。「單一窗
口」整體成效理想，用戶普遍認為系統有助節省時間和成本，

對服務評價正面。  
 
4. 貿易單一窗口科設有專責小組負責「單一窗口」的宣

傳、推廣及培訓工作，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舉辦大型

座談會、進行外展計劃，如公司探訪及技術支援、與業界組

織和政府部門安排聯合宣傳活動、為特定用戶提供培訓課

程、製作宣傳影片、於網頁及社交媒體發佈最新發展及資訊

等，讓業界更容易接受和使用「單一窗口」服務。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貿易單一窗口科已接觸超過 7 200 家公司、個人
或業界團體。透過一系列宣傳及培訓活動，業界可更清楚了

解「單一窗口」的使用流程和好處，有助業界盡早登記並使

用「單一窗口」的服務。  
 
 
第三階段發展 

 
5. 第三階段是「單一窗口」最後及最複雜的階段，涉及

廣泛持份者提交的大量文件，涵蓋– 
 

(a) 進出口報關單；  
 

(b) 在不同運輸模式下所需提交的貨物資料，包括預
報貨物資料、貨物艙單及貨物報告；以及  
 

(c) 產地來源證與應課稅品許可證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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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件在 2023 年的總量約 1 億 200 萬份，是第一及第二
階段所涵蓋文件總量的 72 倍。  
 

6. 第三階段的資訊科技系統將取代「政府電子貿易服

務」1和香港海關現有的主要貨物清關系統，即「道路貨物資

料系統」、「空運貨物清關系統」和「海運貨物支援系統」，

以及相關後端處理系統。該等系統是多年前獨立建設的資訊

科技項目，其功能及處理能力已趕不上近年因電子商貿迅速

發展所帶來跨境貨物量的增長。  
 
7. 「單一窗口」第三階段締造契機，精簡及統一現行不

同運輸模式的貨物清關流程。第三階段將建立在雲端基礎設

施上，當中包括設立單一網上平台、系統與系統對接介面及

中央資訊平台，以方便參與的政府部門與業界交換資訊，亦

便利與其他相關機構或平台連接。由於各項模組及基礎設施

將會共用，新的系統可發揮協同效應，有利資料重用和於各

模組即時分享資料。  
 
8. 此外，第三階段將建立一套全新且高度自動化的貨物

風險評估程式，透過應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的結果進行

風險評估，讓香港海關能更有效率地篩查貨物資料，以識別

高風險或可疑的貨物，從而集中執法資源處理，以加快貨物

清關流程，減少不必要的延誤及改善貨物流通。香港海關亦

會透過新系統進行清關後的審核工作，並會定期審視風險評

估的成效，以優化貨物風險評估程式的精確度。因此，新的

風險評估程式能讓香港海關進行更具針對性的風險評估，有

助提升偵測走私貨物及非法活動的執法效率，以維護香港治

安及公眾安全。  
 

                                                      
1 「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是一項前端電子服務平台，讓業界向政府提交進出口

報關單、貨物艙單、申請產地來源證及應課稅品許可證，作海關管制、進出

口報關、貿易管制及編制統計數字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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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22 年 6 月就開發第三階段
資訊科技系統批准撥款約 14 億 456 萬後，我們已完成相關
系統的招標工作，並於 2024 年 2 月批出合約。我們現正與
承辦商進行系統分析及設計的工作，並已開展首批的系統開

發工作，目標於 2026 年開始分批推出第三階段服務。推行第
三階段的時間表如下– 
 

(a) 第一批（ 2026 年年中推出）：涵蓋道路預報貨物資
料；  
 

(b) 第二批（ 2027 年年中推出）：涵蓋空運預報貨物資
料、空運和道路貨物艙單，及所有運輸模式的進出口

報關單；以及  
 

(c) 第三批（2027 年下半年推出）：涵蓋海運、鐵路和渡
輪貨物艙單、產地來源證及應課稅品許可證。  

 
 
法例修訂建議  
 
10. 現時「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是提交進出口報關單、貨

物艙單，及申請產地來源證與應課稅品許可證的唯一電子平

台，有關文件受不同法例規管。為了實施「單一窗口」第三

階段，我們需要對相關條例作出技術性修訂，包括《進出口

條例》、《應課稅品條例》（第 109 章）、《儲備商品條例》
（第 296 章）、《工業訓練（製衣業）條例》（第 318 章）
及《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條例》（第 324 章），以及
該等條例下的若干附屬法例，讓「單一窗口」取代現有系統

用作提交該等貿易文件。此外，我們亦會為部分第三階段服

務作出所需的法例修訂。  
 
11. 下文撮述「單一窗口」第三階段服務的主要特點及相

關的法例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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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一窗口」取代「政府電子貿易服務」 

 
12. 當第三階段全面實施時，「單一窗口」將取代「政府

電子貿易服務」，成為提交進出口報關單、貨物艙單、申請

產地來源證及應課稅品許可證唯一的一站式電子平台。我們

須就第 10 段提及的法例作出技術性修訂，並刪除與「政府電
子貿易服務」相關的法律框架和條文。  
 
增值服務供應商 

 
13. 「單一窗口」作為一項政府設施旨在提供基本功能，

讓用戶提交貿易文件和貨物資料及繳交相關費用，以滿足規

管要求。我們會預留足夠空間，讓商業機構發展多元化的增

值服務。  
 
14. 第三階段推出後，商業機構可透過「單一窗口」向香

港海關申請成為增值服務供應商，以代表貿易商提交及核實

貿易文件和貨物資料、繳費，及提供紙張文件轉換服務等 2。

香港海關會預先制定一套評審標準，以助日後批核有關申

請，並會就增值服務供應商發出指引及施加條款或條件，確

保增值服務供應商的質素。如發現有任何違規行為，視乎其

性質和嚴重性，香港海關可對增值服務供應商採取相應懲罰

性行政措施，例如發警告信、暫時停止甚至終止其服務。增

值服務供應商亦必須在代表貿易商提交貿易文件和貨物資

料前，獲得相關貿易商的書面授權以保障雙方利益。  
 
15. 我們會修訂《進出口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例，為增值

服務供應商的規管安排提供法律基礎。  
 

 

 

 
                                                      
2 增值服務供應商可視乎市場需要，為業界提供其他「企業對企業」服務，例

如客製化的系統連接、較靈活的繳費安排、附加報告和統計數字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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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付運前提交文件 

 
16. 現時《進出口 (登記 )規例》（第 60E 章）第 4、5、11
及 12 條規定業界須在貨物付運後（即進口或出口後）14 天
內向香港海關提交進出口報關單及貨物艙單。在維持現行安

排的前提下，我們建議修訂相關條文，在第三階段實施後容

許業界自願選擇在貨物付運前以電子方式提交進出口報關

單及貨物艙單。  
 
17. 在貨物付運前提交文件有助香港海關更有效地評估

風險和執法，加快貨物清關流程，令貨物清關更為順暢和無

縫，有助提升通關效率。有關做法亦符合國際慣例，有利進

一步加強與各地海關之間的合作。然而，考慮到業界普遍仍

對在貨物付運前提交文件的建議表示關注，認為此舉或會增

加遵規成本，令業界失去一直享有較長的提交文件時間和靈

活報關安排帶來的競爭優勢，在貨物付運前提交文件的安排

將會以自願形式進行。我們會在「單一窗口」第三階段採用

方便及容易使用的介面，並會考慮提供誘因，鼓勵業界自願

在貨物付運前提交文件。  
 
引入電子道路貨物艙單 

 
18. 現時道路貨物艙單須以紙張方式提交，而貨車司機一

般會在駛經邊境管制站時提交道路貨物艙單。考慮到業界和

政府處理紙張道路貨物艙單涉及大量人手和時間，成本較高

且有欠環保，加上承運商或貨車司機現在亦已普遍接受以電

子方式提交文件的做法，我們會在「單一窗口」第三階段引

入電子道路貨物艙單，以提升清關效率，配合發展電子商貿

的大趨勢。  
 
 
 
 
 



 
7 

 

19. 為了減少對業界運作的影響及讓業界有足夠時間逐

步採用電子道路貨物艙單，我們建議在法例中加入過渡性條

文，容許業界選擇以紙張或「單一窗口」提交道路貨物艙單。

我們會在第三階段實施後鼓勵業界以電子方式提交相關資

料，並會適時檢視業界採用電子道路貨物艙單的情況，在諮

詢業界後，考慮日後是否強制採用電子道路貨物艙單。  
 
20. 《進出口條例》已設有相關法律框架，讓海關關長刊

登公告取消現時只可以紙張形式提交道路貨物艙單的安排。

我們建議在法例中賦權海關關長可在憲報刊登公告，指定過

渡期的終止日期。  
 
電子回證服務 

 
21. 根據《進出口條例》第 7 至 11 條及《儲備商品（進出
口及儲備存貨管制）規例》（第 296A 章）第 5 至 8 條的規
定，承運商須在受管制物品或儲備商品付運後 14 日內，將相
關進出口許可證連同貨物艙單的文本或摘錄一併交付工業

貿易署（工貿署）。工貿署會查核貨物艙單，以確保受管制

的進出口貨物具備有效的進出口許可證，以及付運詳情與獲

簽發的進出口許可證上所載相符。  
 
22. 現時，承運商須將相關進出口許可證遞送往工貿署，

或於陸路邊境管制站或香港國際機場遞交。我們會修訂相關

法例，在第三階段實施後，容許承運商選擇透過「單一窗口」

將進出口許可證 3的資料以電子方式送交工貿署，減省承運

商以紙張方式回證的成本。  
 
 

                                                      
3 只適用於透過「單一窗口」發出並需要回證的進出口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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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窗口」的收費 4 

 
23. 現時，「政府電子貿易服務」的服務供應商 5為業界提

供提交進出口報關單、貨物艙單、以及產地來源證和應課稅

品許可證申請的服務，並收取服務費用。在第三階段下，我

們會按照政府的一貫政策訂立收費水平，除非另有理據，收

費水平一般應訂於足以收回在「單一窗口」下提交文件的相

關服務成本。  
 
24. 我們會修訂相關法例，為將來訂明透過「單一窗口」

提交文件的費用提供法律框架。我們現正檢視「單一窗口」

的相關營運成本，並會在推出第三階段服務前，透過附屬法

例訂明相關文件的費用。  
 
過渡安排 

 
25. 「單一窗口」第三階段將會取代「政府電子貿易服務」

及香港海關多個現有清關系統，當中涉及大量用戶。我們一

直與相關參與的政府部門及持份者進行嚴謹的規劃和協調，

以制定一套有條理和周詳的過渡安排，讓參與的政府部門和

業界可順利從現有系統轉換到「單一窗口」，並熟習新系統

中的技術、業務及運作流程。屆時，香港海關會推出一系列

宣傳、推廣及培訓計劃、支援服務等，以確保業界能夠順利

過渡。  
 
 

                                                      
4 現時透過「單一窗口」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申請的牌照／許可證不需額外收費，

以鼓勵業界自願選擇使用「單一窗口」。個別文件本身收取的費用（如個別單

證一向收取的申請費用），則需如常繳交。  

 
5 現時標奧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商貿易服務有限公司及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

公司獲委聘為政府電子貿易服務供應商，合約期限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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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視乎文件類別，我們建議設有約 4 至 6 個月的過渡
期，便利業界過渡至新系統 6。在過渡期內，業界可選擇透過

「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或「單一窗口」提交文件，而相關文

件的跟進工作，例如更改資料、回覆政府查詢等，須在提交

該份文件的同一系統處理。過渡期完結後，業界只可透過「單

一窗口」提交新的貿易文件。  
 
27. 我們會修訂法例，為上述的過渡安排提供法律基礎，

並賦權香港海關關長可就不同種類的貿易文件指定過渡期

的終止日期。  
 
 
與其他單一窗口及商業系統連接 

 
28. 第三階段的資訊科技系統將具有相關的技術能力在

有需要時與其他經濟體的單一窗口或商業系統連接。只要符

合特定的技術要求，業界持份者可選擇採用系統對系統方

式，將他們的資訊科技系統與「單一窗口」連接，更便捷地

提交大量貿易文件及更詳盡的貨物資料。此外，我們與內地

當局設立了「單一窗口通關模式可行性研究專家小組」，加

強交流發展單一窗口的經驗，並探討可行的合作機會。我們

現正與內地當局研究不同便利商貿措施的可行性，包括讓業

界在第三階段可重用資料以提交貿易文件的資料交換安排，

當中須考慮技術、法律及資料私隱等各項議題。  
 
 
諮詢 

 
29. 我們自 2018 年起設立六個「用戶諮詢小組」，收集不
同業界用戶的意見，包括航空公司、船運公司、貨運站營運

商、快運公司、貨運代理商及業界組織，並讓他們得悉「單

                                                      
6 考慮到空路及道路預報貨物資料和應課稅品許可證的性質及現行系統的限

制，該三份文件將直接轉換至「單一窗口」第三階段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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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窗口」的最新發展。在策劃和發展「單一窗口」第三階段

期間，我們一直透過「用戶諮詢小組」了解業界對第三階段

服務和功能的意見，包括自願在貨物付運前提交進出口報關

單及貨物艙單的選項，引入電子道路貨物艙單、增值服務供

應商的安排及過渡安排等。此外，我們亦有與一些業界主要

持份者會面，了解現行運作並諮詢他們對未來工作流程和過

渡安排等意見。業界普遍支持「單一窗口」第三階段的現行

方案，並希望早日實施。  
 
 
立法時間表 

 

30. 我們的目標是在 2025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修訂《進
出口條例》、其他相關條例及附屬法例的修訂條例草案，以

期在 2025 立法年度內通過條例草案，讓「單一窗口」第三階
段服務可如期於 2026 年年中起分批推出。  
 

 

徵詢意見 

 
31.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並支持立法建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024 年 12 月  
 



 
 

附件 

貿易單一窗口 

涵蓋的貿易文件 

 

政府部門 貿易文件種類  

漁農自然護理署 1. 除害劑進出口許可證  

2. 瀕危物種出口／再出口許可證  

3. 瀕危物種進口許可證  

4. 內地進口哺乳類動物及進口動物產品許
可證  

5. 植物進口證  

6. 非《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公約）或尚未受《保護瀕危動植物物

種條例》（第586章）管制的物種再出口
證明書  

7. 海外進口動物及禽鳥特別許可證  

8. 海外進口貓狗特別許可證  

9. 海外進口食用／寵物用爬蟲類動物特別
許可證  

10. 犬牙魚進口／出口／再出口許可證  

香港海關  11. 受管制化學品進口／出口授權書 7 

12. 自由貿易協定中轉貨物便利計劃中轉確
認書  

13. 非原產於美國凍雞產品經香港轉運內地
確認書  

                                                      
7 進出口部份受管制化學品亦需要申領由衞生署發出的進口／出口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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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 貿易文件種類  

香港海關 

（續） 

14. 跨境運送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
金類物品）申報表  

15. 應課稅品進出口陳述書  

16. 光碟母版及光碟複製品的製作設備許可
證  

17. 轉口受管制化學品移走許可證  

18. 光碟母版及光碟複製品的製作設備轉運
通知書  

土木工程拓展署  19. 香港天然砂進口最終用戶證明書  

20. 搬運沙粒許可證  

衞生署 21. 中藥材進／出口許可證  

22. 中成藥進／出口許可證  

23. 生物物質進口／轉口許可證  

24. 放射性物質及輻照儀器進口許可證  

25. 危險藥物轉運許可證  

26. 危險藥物進／出口許可證及進口證明書  

27. 藥劑製品及藥物進／出口許可證  

28. 危險藥物移走許可證  

環境保護署  29. 消耗臭氧層物質許可證 8 

30. 受管制化學品許可證  

                                                      
8 工業貿易署亦參與處理和簽發此許可證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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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 貿易文件種類  

食物環境衞生署  31. 食物檢查證書  

32. 動物製食品衞生證書  

33. 冷藏／冰鮮肉類或家禽進口許可證  

34. 進口奶類、忌廉、奶類飲品及冰凍甜點
准許  

35. 蛋類進口准許  

36. 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准許  

37. 肉類／家禽進口准許（適用於轉口）  

通訊事務管理局

辦公室  
38. 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入口及出口許可證  

39. 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轉運通知書  

工業貿易署  40. 食米進／出口許可證  

41. 金伯利證書  

42. 戰略物品進出口許可證  

 

 
 


